浮山镇太平村烘干房及附属设施十九年租赁权

拍租须知

 1、本次拍租标的物以现状为准，竞租人应事先仔细查看标的物，充分了解标的物状况，对有关事项详细咨询；一经应价，即承认标的物现状，如因情况不清造成后果责任自负。委托人和本公司对标的物不承担瑕疵、品质担保责任。凡参加竞租的竞租人请仔细阅读本场拍租会的《拍租须知》及《租赁合同（样本）》，了解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, 为自己的竞租行为负责。
2、拍租标的物：(现状拍租)：浮山镇太平村烘干房及附属设施十九年租赁权。标的位于浮山镇太平村，钢结构厂房建筑面积约4000㎡，实际面积以现状为准。

3、拍租时间：2022年12月2日下午15时。

4、租赁期限：十九年。

5、拍租网址：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电子竞价系统平台（http://ggzyjyzx.tl.gov.cn/）。

6、拍租方式： 2022年12月2日下午15:00在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平台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拍租，最高竞价者成交，竞得人与拍卖人签订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等相关资料。请各位竞租人办理竞租报名手续时向我公司咨询竞价操作流程。

7、浮山镇太平村钢结构厂房仅用于稻谷烘干、加工，不得经营其他行业。

8、竞租单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（失信被执行法人不得参与）。

9、竞租单位须是规模以上企业（年产值达到2000万以上），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，经营范围含粮食收购、大米加工、销售，且具备5年以上大米加工经验。

10、承租单位须按照业主单位要求采购日烘干稻谷300吨，日加工大米200吨的设备。釆购设备的一切费用由承租单位承担，设备安装产生的费用及安全责任由承租单位承担。

11、承租单位在合同签订之日向业主单位支付履约保证金20万元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，机械设备必须进场，在安装完工后，经业主单位及相关部门验收其生产规模能达到日烘干稻谷300吨、加工大米200吨的规模后，承租单位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20万元予以退还（不计息）。如未达到要求的生产规模，业主单位有权解除合同，履约保证金20万元转为违约金，不予返还。

12、在经营期内，因烘干房及附属设施遭受不可抗力的损毁、市政工程建设、政府拆迁等，自公告拆迁之日起合同自行终止，承租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。业主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3、经营期内，承租单位需要装修、改善或增设附属设施的，必须事先书面报告委托方并经同意后方可施工。施工期间，必须服从业主单位相关要求，不得改变烘干房及原有的附属设施主体结构。施工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安全责任由承租单位自行承担。合同期满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偿归业主单位所有；承租单位自行添置的并独立存在可自由搬动的改善物、增设物归承租单位所有，承租单位于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搬离以及其他改善物、增设物，超过期限未搬离的业主单位有权处置。

14、承租单位在经营期内应合法经营、自负盈亏、按章纳税，不得私自转租。在经营期内水、电、气等经营安全、消防设施、卫生条件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标准，并取得相应许可或备案，涉及相关费用由承租单位承担。

15、经营期内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一切安全责任由承租单位负责。具体事项详见《租赁合同（样本）》。

16、拍租成交后，承租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成交价款，并同时向拍卖人支付成交价款的全部佣金（详见支付款协议）。

17、签订合同：承租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清各款项后，凭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、成交价款、履约保证金、佣金缴款凭证与业主单位签订《租赁合同》，合同签订后业主单位按标的现状移交，双方在承包期间必须按照合同条款履行，并各自承担法律责任。

18、承租单位按规定付清各款项后，凭盖章生效的《租赁合同》办理竞租保证金退还手续（不计息）。 

19、违约责任：如承租单位在拍租会成交后拒绝签订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，未按规定时间支付成交价款和佣金及履约保证金，或未按规定时间签订《租赁合同》的，均构成违约，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，不予返还；同时，依照《拍卖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第三十九条 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，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，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。

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，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。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，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。

21、纠纷：因拍租纠纷引起的诉讼由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本竞租单位已认真、仔细阅读了本场拍租会的《拍租须知》，对其意思表示已清楚明白，同意接受标的物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，并愿意对自己的竞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
安徽枞信拍卖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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